
 

 

華南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責任附加條款 

106.10.27（106）華產企字第 292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

保險費，投保華南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或住

戶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

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本附加條款載明之公寓大廈非專有部份區域內執行公寓大

廈管理維護工作，所致之意外事故。 

二、公寓大廈之公共設施因設置、管理有欠缺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第二條 名詞定義 

一、被保險人：指承保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即全體住戶、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

委員、管理負責人。 

二、受僱人：指經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委任或僱

傭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或認可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及其員工或管理

服務人員。 

三、公寓大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為數部

份之建築物及其基地。 

四、專有部份：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 

五、住戶：指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經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而為專有部

分之使用者或業經取得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 

六、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

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會所設立之組織。 

七、管理服務人：指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僱傭或委任而

執行建築物管理維護事務之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或管理維護公司。 

八、管理負責人：指未成立管理委員會，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或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為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項外，本附加條款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公寓大廈專有部份之設施或個人營業行為所致意外事故的賠償責任。 

  二、在執行職務之管理服務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三、被保險人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而疏忽、錯誤判斷或疏漏所致者。 

 

第四條 條款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